国家社科基金专家库增补专家和更新信息通知

各单位：
按照《关于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库增补专家和更新信息的通知》（社科工作办通字〔2025〕36号）要求，请各单位协助开展新一轮增补专家、更新信息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增补专家条件
1.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。诚实守信，作风严谨，公道正派，认真负责，恪守学术道德，愿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、成果鉴定等工作。
2.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动态与前沿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丰富的科研成果。
3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。
4.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在70周岁以下，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及常用办公软件。
具体操作方式：专家本人登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主页，进入“国家社科基金·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”（网址https://xm.npopss-cn.gov.cn）。点击进入“成果鉴定系统”的专家注册（在页面左下角），查看并同意用户协议后可填写相关信息，填写完毕点“提交”。
二、更新专家信息
已在专家库的专家，也要定期登录平台维护个人信息（至少半年维护一次）。重点更新以下信息：单位和职称职务变动情况、主要研究领域、承担的省部级（含）以上科研项目、获人才资助情况、最新代表性成果及成果获奖情况等。信息维护的及时性和完整性，将作为遴选评审专家的重要条件。
具体操作方式：专家登录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后，点击右上角“用户信息维护”，进入填写页面，完善需要更新的信息，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即可。
三、注意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1.请所有专家务必按照栏目要求准确、规范、完整填写。
2.请专家所在单位对新注册专家和变更等申请进行认真审核把关，重点关注因政治素质、学术水平、学风问题、身体状况等原因不宜继续承担评审、鉴定工作的专家。
3.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确保于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此次专家库集中增补更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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